
第五章 采购需求

一、采购清单

序号 货物或服务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车辆驾驶服务 1 项 预算资金 206.4 万元/年

二、项目背景或简况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预防医学科学院、北京结核病控制研究与

防治所）是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直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是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大

学医学部等多家高校的科研教学基地，承担着制定全市疾病预防控制专业计划、

技术方案、卫生标准和干预措施，并组织实施；为北京市制定公共卫生法律法规、

政策、规划、项目等提供技术支撑、情报信息、综合研判和咨询意见；开展疾病

监测与预警，承担疾病流行规律研究；承担全市传染病疫情溯源和调查处置，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灾害疫情应急处置；负责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与干预工作；制定

并实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策略；开展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控制的基础性、应用

性科学研究与科技创新等职责。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筑面积约为 5万平方

米，在职职工为 800 余人，共有 4个院区，东院（朝阳区南三里屯 35 号院）、南

北院（和平里中街 16 号院、和平里中街 39 号院）、西院区（西城区新街口东光

胡同 5号）。我单位共有公务车 70 辆，其中一般业务用车 40 辆，特种专项作业

车 30 辆（座位从 5至 29 座不等），以保障北京市卫生应急处理，卫生防疫和业

务公务保障用车。

三、服务内容

（一）车辆驾驶服务。为我中心卫生应急处理，卫生防疫和业务等公务用车

提供驾驶服务；

（二）公务车维护保养。公务车采取专人专车管理，服务司机需对所属车辆

做好日常油、液、水、电等维护检查及填注工作；

（三）协助完成车辆日常管理工作。协助完成车辆年检、保险、故障送修、

报废更新等日常业务性工作；

（四）大项活动及重大突发事件保障。如遇大项活动车及重大突发事件，需

司机按照任务要求提供随队车辆驾驶服务，包含但不限于驾驶员在特殊情况下的



持续作业。

四、驾驶员要求

基本需求：司机总数不低于 18 人（含项目经理 1人），持 A1 驾驶证的驾驶

员不低于 14 人，所有驾驶员从事驾驶服务不低于 5年。项目经理负责司机日常

管理，教育培训，安全生产，协助完成出车任务调配、公务车辆全寿命管理等事

务性工作。

驾驶员要求：

（一）年龄 55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入职前需做入职体检；

（二）具有高中或高中以上学历；

（三）具有北京市户口或有北京市稳定住所（退役军人优先）且 5年以上北

京社保缴纳纪录；

（四）具备岗位需求的对应驾驶证件，且有 5年以上驾驶经验，无严重交通

违法记录（闯红灯、逆行、年度累计违章 6分以上），无重大交通事故；

（五）思想政治合格。工作态度认真负责，有较好的沟通能力，思想品德良

好，无不良记录，需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

（六）严格遵守中心各项规章制度，不迟到、不早退，有事提前请假，经批

准后方可休息；

（七）注重仪容仪表。上班期间着工作服，不得穿戴奇装异服；

（八）驾驶员无条件服从采购人或采购人委托第三方的工作安排。

五、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一）报价应包含但不限于驾驶员人员的工资、保险、福利、服装、餐补、

加班等所有一切费用，采购人方不再为中标单位提供任何费用；

（二）司机服务人员按采购人要求按时上下班，工作日每日安排 1名人员

24 小时值班，周末及节假日每日 2人 24 小时值班；

（三）工作期间司机需着工装、戴胸牌，中标单位每年至少为司机配发一套

冬装、夏装、春秋装，衣服、胸牌破损或丢失时需有补充渠道；

（四）任何时间段如遇特殊情况超出服务人员数量，应采购人要求能立即选

派合格人员进行补充及调换；



（五）如遇重大传染病事件，驾驶员须根据采购人要求出车及加班；

（六）服从采购人的管理，中标单位每周需至少检查 1次驾驶员日常管理情

况、每月至少组织 1次交通安全教育培训等安全生产工作；

★（七）上述司机服务人员应提供相应的驾驶资质证件，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八）中标单位对驾驶员安全负全部责任，在服务期间中标单位应为驾驶人

员购买保险。如发生车辆交通事故，采购人积极配合中标单位完成车辆保险出险

业务，产生的保险外所有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

（九）中标单位应按照国家及北京市有关规定与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为

服务人员缴纳社会保险；

（十）公务车辆一律不准外借，不得私自用于个人事务，擅自将车辆出借造

成交通事故的，由出借人承担全部经济损失；

（十一）采购人有权要求对服务不满足甲方需求的司机进行更换，中标人应

在甲方提出更换服务人员要求三个工作日内，协调新的服务人员上岗并确保在替

换人员期间，服务工作连续不间断（需提供服务承诺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十二）中标人应确保在有服务人员提出 3个工作日以上的休假、请假时保

证服务工作连续不间断，做好替班工作（需提供服务承诺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

章）。

七、服务地点及服务期限

入场时间：合同生效后，接到采购人通知后入场。

服务期限：202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服务地点：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中街 16 号、14

号院、和平里中街 39 号、朝阳区南三里屯路 35 号院、西城区东光胡同 5号）

八、付款方式

在合同签订后，采购人按月或季度支付中标人驾驶服务费。中标人须在次月

或下季度开始的 7日内向采购人提供发票，采购人在收到发票后 15 个工作日内

向中标人支付上月的服务费，最后一期服务费应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采购人每次支付前，中标人应将对应金额的法定税务发票提供采购人，采购

人审核通过后，按照合同约定付款，如采购人审核发票不合格，有权拒绝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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